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（修改变更）2019-002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天颐城9#楼基础修改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 

颁书日期：   2019年01月17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天颐城9#楼基础修改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01月1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	工程名称
	天颐城9#楼基础修改

	设计编号
	2016-02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1. 结施-05/27：建议改变集水坑位置布置，使桩基处在同一标高顶。底板设温度后浇带，应在后浇带封浇后再进行主体加荷施工，使筏板与桩基协同工作，满足计算条件。



	设计人
	王国相
	安全隐患
	0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夏志武
	强制性标准
	0
	
	结构设计 
	0

	审核人
	夏志武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夏志武
	执业证章号
	3201285-S002
	
	
	


